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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 
民事裁定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（2018）辽 0293 清申 1号之二 

 

申请人：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 

2019 年 4 月 24 日，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

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拟定的《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强制清算方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，请求本院依

法裁定。 

本院认为：关于车辆管理费用问题。审计报告显示，自

公司设立至强制清算受理日，德城公司为 11 台非本公司车

辆交纳车辆保险费共计 110347.39 元。经清算组查询车辆信

息，发现非德城公司的车辆中，5台是德邦公司名下的车辆，

1 台是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的车辆，1 台是德城

公司高管总经理陈钧名下的车辆，余 4 台车所有人尚未查

明。根据清算组对车辆信息情况的调查，对于德城公司为其

高管名下的车辆交纳的车辆保险费作为职工福利，不予追

收；对于德城公司为德邦公司及其他第三方名下的车辆交纳

的车辆保险费，清算组予以追回。经审计，在抽查德城公司

车辆维修费凭证时发现部分发票后附的车牌号不属于德城

公司，据了解，系因为日常关联公司的车辆均在大连汇达汽

车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维修，大连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开

具发票时未按车辆归属方统计开具，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，

通过账面发票信息及企业提供的维修结算单统计，审计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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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城公司发生的车辆维修费共计 47,666.00 元，故审计调减

76,025.00 元。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大连德邦

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对此有异议，认为陈钧作为公司总经理，

其车辆应为办公用车，该车修理费用也应属于公司福利待

遇，计入公司成本，而不应由其进行返还，其他车辆也适用

于申请人公司使用，因此发生的费用均应计入申请人公司的

成本，不应由其承担。经查，德城公司名下的车辆维修费用

计入日常经营成本，合法有据，本院予以确认。大连德邦房

屋开发有限公司虽认为对于不属于德成公司名下的车辆，也

属于公司福利或者为公司正常经营使用，但并未提供相关证

据予以证明，故本院对大连德邦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该部分异

议不予支持。 

关于资金占用利息问题。大连德邦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认

为其使用申请人公司部分资金，并非占用，而是经过公司其

他股东同意的自愿行为，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，故本院

对其该部分异议意见，不予支持。 

关于管理人费用问题。根据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

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三十八条，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管

理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第二条规定，

人民法院应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，在以下比

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：（一）不超过一百万元

（含本数，下同）的，在 12%以下确定；（二）超过一百万

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，在 10%以下确定；……担保权人优先

受偿的担保物价值，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。清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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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报酬为 35 万元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

会纪要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对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辽宁智库律师事

务所制作的《大连德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方案》，

本院予以认可。 

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的债权总额二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本裁定宣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

复议。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。 

 

 

 

审   判   长     臧懿敏 

审  判  员     包军华  

审   判   员     高琳琳 

 

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

 

书   记   员     吕梦妮 

 

 

 


